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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糖公司工會聯合會 
第 24屆第 6次理事會議記錄 

一、 時 間：107年 4月 18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時 

二、 地 點：本會勞工福利教室（台南市東區生產路 68號） 

三、 主席：鄭進昌             記 錄：陳昆昌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 

鄭進昌、陳茂民、黃水銘、陳明根、范進興、謝芳寅、趙永富、翁烔木、郭超杰、

李樹霖、胡益民、林陸權、黃碧玉、陳建忠、張俊平、蘇正佑、林港明、黃同源。 

五、 列席人員： 

陳恩源、林隆昇、盧肇明、王景春、黃尊暘、楊正雄、鄭有福、林錦洲、田賢堂

、孫振益、莊慶文、楊崇麟、洪天財、林晃民、黃芳哲、陳清霖、蘇南通、陳合

華、葉粧芬、陳昆昌。 

六、 請 假：駱文霖、黃裕芳、王慶宗。 

七、 主席報告： 

鄭監事會召集人、各位勞工董事、理事長、理、監事、總幹事大家好：首先報告大

家較關心的績效獎金部分，已經國營會 3月 20幾號行文本公司要申復否，經資產處提出

申復，其實有無申復公司的績效獎金皆是 2.4月，其實早於 3月 15日國營會已告知本人，

礙於未正式行文也不便先說，加上這陣子媒體攻訐中油及台電兩公司；徐永明立法為委

員質疑本公司賣土地獎金仍照領，但現已接獲核准公文，確定不會有變數了，昨天於會

報中向總經理建議並經應允於下月先發 1個月獎金。 

公司考績獎金部分今年應該是甲等，經國營會長官告知為 82.7分，目前陳報考核公

文仍在經濟部尚未核准。 

 

八、 勞工董事報告：（略） 

九、 總幹事報告： 

主席、各位理監事大家好：很高興來糖聯會大概有兩個多月了，這段期間各位及各

會員工會對本會業務推動的配合，目前本會各組業務上有作部分調整，把最近所做的跟

大家報告。 

一、 本會網站為配合公司於 4月 25日前將新版修訂，目前改版後將增加內容，希望把

各組業務貼於網站，讓本會會員隨時可上網查詢會員動態預計於 6月對所有會員發

e-mail作調查，希望各會員有建議能於網站上反映，作為日後本會改進的依據 

二、 福利組部分：原會員補助案件申請由每月彙總辦理一次，改為各別案件處理於 7

日內辦理完成，以提高效率。 

三、 對於幹部訓練、參訪及模範勞工表揚等希能提升服務品質，在工會系統方面對於人

員異動部分，希各會員工會配合，隨時更正，若有任何問題請隨時與本會聯絡，謝

謝。 

十、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： 

第 1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主計組 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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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：本會 106年 10~12月財務收支情形，提請審查案。 

執行情形：通過，並已提監事會討論。 

第 2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主計組 提 

案 由：本會 106年 01~12月財務收支決算，提請審查案。 

執行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並已提監事會討論及送代表大會討論。 

第 3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 107年度工作計劃及預算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並已送代表大會討論。 

第 4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選派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第 8屆會員代表人選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追認通過。 

第 5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選派台灣總工會第 27屆會員代表人選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推派陳常務理事明根及莊委員慶文二位繼續出任並已陳報該會。 

第 6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第 24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工作人員人選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本會洪天財總幹事已於 107年 2月 16日經公司同意借調。 

第 7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配合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董事任期修正，擬修正本會「勞工董事施行辦法」

第五條及第十條條文內容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本案保留。 

第 8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使本會理事、監事選舉相關規定更臻週延，擬修改本會組織章程第四章第

十七條條文內容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本案保留。 

第 9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拓展本會幹部國際視野、增廣見聞，本會第 24 屆 107 年幹部國外參訪地

點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通過。 

第 10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福利服務組  提 

案 由：本會為嘉惠全體會員、提昇事業部營收及公司營運績效，擬購買生技事業部

「甦活頭皮胺基酸洗髮精」產品贈予全體會員（含贊助會員），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通過，已送代表大會追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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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總務組 提 

案 由：為本會什項設備申請報廢案，提請核備。 

執行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並已提監事會討論及代表大會討論。 

第 12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台南市企業工會函報更換該會當然代表及遞補出任本會第 24 屆會員大會

代表資格案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。 

臨時動議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黃理事同源 提 

案 由：建請公司對於土地巡查人員之巡查出差及油料補助費用，能比照『外勤銷售

人員自備車輛(含機器腳踏車)供公務使用補助要點』辦理核銷，提請討論。 

執行情形：本案經台糖公司以 107年 2月 22日人員字第 1070006763號函回復，本會

以 107年 3月 5日糖聯組字第 107003037號函轉各會員工會，回復內容如

下： 

    一、查旨案貴會業於 98年 4月 16日邀集相關處室及各區處研商，經充分討論，

對巡查人員是否屬外勤人員尚有疑義，決議建議在事務費用項下寬編預算

支應。 

    二、資產營運處並於 98年 7月 16日以資地字第 0980007568號函各區處略以：

「土地巡查人員出差費不足部分，依據公司 95 年 5 月 24 日召開『研商捍

衛土地活化資產相關問題會議』決議：請各區處依現有會計制度，實際報

核，倘確有不足，辦理追加，以利業務推動。 

    三、另類似旨案，資產營運處亦於 106年 9月簽示，鑑於現土地巡查業務與當

時工作內容並無二致，爰建請仍依上開函示辦理。 

十一、 各組工作報告： 

（一） 組織文宣組 

◎ 01/02 發函台糖公司：檢送本會所屬台糖公司高雄市企業工會第 11屆第 4次理、

監事會議建議案（如附件，共 1案），請查照惠復。 

◎ 01/02 發函台糖公司屏東區處：台糖公司高雄市企業工會第 11屆第 2次會員代表

大會，訂於 107 年 1 月 8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 30 分，假海霸王城市商

旅 1 樓新光廳（高雄市鹽埕區大義街 1 號）辦理，本會請陳常務理事茂民

代表出席，請惠允公假。 

◎ 01/02 發函台糖公司高雄市企業工會：貴會訂於 107年 1月 8日召開之第 11屆第

2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本會由陳常務理事茂民代表出席。 

◎ 01/02 發函台糖公司彰化企業工會：貴會 107 年 1 月 23 日召開之第 17 屆第 3 次

會員代表大會，本會由陳常務理事明根代表出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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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01/02 發函台糖公司休閒遊憩事業部：台糖公司彰化企業工會第 17屆第 3次會員

代表大會，訂於 107年 1月 23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時 30分，假台糖公司

中彰區處台糖教育館（彰化縣溪湖鎮彰水路 2 段 762 號）辦理，本會請陳

常務理事明根出席，請惠允公假。 

◎ 01/09 發函台糖公司台南區處：台糖公司台南市企業工會第 6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

大會，訂於 107 年 1 月 30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整，假台糖公司工會聯

合會勞工福利教室（台南市東區生產路 68號）辦理，本會請林董事錦洲代

表出席，請惠允公假。 

◎ 01/09 發函台糖公司台南市企業工會：貴會 107年 1月 30日召開之第 6屆第 1次

會員代表大會，本會請林董事錦洲代表出席。 

◎ 01/11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檢附本會辦理總幹事職缺內部徵才甄選公告及報名表各

乙份，請查照並公告週知。 

◎ 01/15 發函各參加人員：本會為提升幹部國際視野，增廣見聞，本（24）屆幹部

參訪活動，預訂於 107年 4月、5月及 10月分 3地點辦理，請各參加人員

踴躍報名。 

◎ 01/18 發函行政院勞動部、各上級工會：本會謹訂於 107 年 2 月 8 日（星期四）

下午 2時 30分假台糖公司總管理處活動中心 3樓禮堂（台南市東區生產路

68號）舉行第 24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敬邀蒞臨指導。 

◎ 01/18 發函台糖公司台東企業工會：貴會於 107年 2月 1日召開之第 24屆第 3次

會員代表大會，本會請范常務理事進興代表出席。 

◎ 01/18 發函台糖公司商品行銷事業部：台東企業工會第 24 屆第 3 次會員代表大

會，訂於 107年 2月 1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4時，假台東市三葉餐廳（台東

市中山路 152號）辦理，本會請范常務理事進興代表出席，請惠允公假。 

◎ 01/19 函送行政院勞動部、各上級工會、各出席人員：檢奉本會第 24屆第 5次理、

監事會議紀錄 1份。 

◎ 01/22  發函台糖公司：檢送本會第 24屆第 5次理事會議建議案（如附件，共 1案），

請查照並惠復。 

◎ 01/25  發函董事長、總經理、各副總經理、各處室主管：本會謹訂於 107 年 2 月

8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時 30分假台糖公司總管理處活動中心 3樓禮堂（台

南市東區生產路 68號）舉行第 24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，敬邀蒞臨指導。 

◎ 01/26  發函台糖公司高雄市企業工會：函轉台灣糖業公司回復貴會第 11屆第 4次

理、監事會建議案。 

◎ 01/29  發函台糖公司：檢送本會總幹事徵才甄選結果及當選人相關個人資料乙份。 

◎ 01/30  台糖公司花蓮工會：貴會於 107 年 2 月 12 日召開之第 25 屆第 2 次會員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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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大會，本會請范常務理事進興代表出席。 

◎ 01/30  發函台糖公司商品行銷事業部、台糖公司高雄區處：台糖公司花蓮工會第

25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，訂於 107年 2月 12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3時 30

分，假花東區處（花蓮地區）辦公大樓 3 樓會議室（花蓮縣光復鄉大進村

糖廠街 19號）辦理，本會請范常務理事進興及黃常務理事裕芳代表出席，

請惠允公假。 

◎ 01/30  函送行政院勞動部、各上級工會、各出席人員：檢奉本會第 24屆第 1次臨

時理事會議紀錄 1份。 

◎ 02/08  函送各出席人員：檢送本會第 24屆第 7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1份。 

◎ 02/23  發函陳常務理事明根：為民主進步黨訂於 107年 3月 5~6日（星期一~二），

假台中市翔園會館（台中市沙鹿區忠貞路 20巷 174號）舉辦「全國勞動論

壇高峰會」活動，請台端準時參加。 

◎ 02/23  發函全國產業總工會：檢送本會薦舉出席貴會 107 年度優秀幹部暨會務人

員推薦表 1份。 

◎ 02/23  發函各參加人員：本會第 24屆 107年度幹部國外參訪活動，訂於 107年 5

月 9~13 日及同年 10 月 17~21 日，分別赴日本黑部立山及北海道等地區辦

理，報名參加人員應辦事項如說明。 

◎ 03/01  發函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：檢送本會薦舉出席貴會 107 年度全國模範勞工

選拔表 1份。 

◎ 03/05  發函台糖公司雲嘉區處、台糖公司花蓮區處：為台灣總工會應中國福建省

總工會之邀請，訂本（107）年 3 月 12 日起至 16 日止（計 5 天），派員前

往福建省進行「閩台勞動模範研討營」交流活動，本會蘇理事正佑及郭理

事超杰獲邀參加，請貴單位惠予公假，俾便成行。 

◎ 03/05 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為應業務需要，經公司同意借調專案經理洪天財擔任本

會總幹事職務，並自 107年 2月 16日生效，檢附原函影本乙份。 

◎ 03/05  發函黃同源理事、各會員工會：函轉台灣糖業公司回復本會 107年 1月 11

日第 24屆第 5次理事會建議案。 

◎ 03/05  函送行政院勞動部、各上級工會、各出席人員：檢奉本會 107 年 2 月 8 日

第 24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記錄 1份。 

◎ 03/05  發函各模範員工：台端榮獲 台糖公司、台糖工會 107年度模範員工，謹致

賀忱。慰勞參訪活動訂於 107 年 5 月 21 日（星期一）至 25 日（星期五）

假日本東京地區辦理，其他應注意事項如說明。 

◎ 03/13 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函轉勞動部書函以「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」部分條文，

業經該部於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7 日以勞動條 3 字第 1070130354 號令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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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發布，請轉知所屬會員知悉或上本會網站查閱。 

◎ 03/13  函送行政院勞動部：檢奉本會 106 年度資產負債表、現金流量表、淨值變

動表、財產清冊、收支餘絀及 107年度工會組織運作動態表等各 1份。 

◎ 03/20  發函各參加人員：本會第 24屆 107年度幹部國外參訪活動，訂於 107年 6

月 6 日起至 10 日（計 5 日），擬赴越南峴港等地區辦理，請各參加人員踴

躍報名，其他應辦事項如說明。 

◎ 03/28  發函台糖公司量販事業部：本會訂於 107 年 4 月 18 日上午 10 時假本會勞

工福利教室召開第 24屆第 6次理、監事會，為關切貴事業部營運績效，敬

邀貴事業部座談，屆請派員參加。 

◎ 03/29  函送行政院勞動部：檢奉本會申請辦理「107年工會幹部知能訓練研習班」

活動實施計畫書、經費補助慨概算表、工會組織運作動態表、理監事名冊、

及其他應備文件各乙份，敬請審核並准予核撥經費新台幣 12萬元整，以利

開辦。 

（二） 福利服務組： 

◎ 01/24 本會系統公告台灣糖業公司函：檢陳本公司「影響 106 年度決算盈餘政策

因素項目表」及「提報影響 106年度決算盈餘政策因素與預算編列政策因

素項目對照表」。 

◎ 01/30 本會系統公告台灣糖業公司函：台糖公司 106 年第 4 季職業安全衛生委員

會暨環境保護委員會會議紀錄 1份。 

◎ 01/30 本會系統公告台糖工安環保處函：為利本公司員工就醫優惠，107 年度與

霖園醫院簽訂為特約廠商，有關事宜詳如說明。 

◎ 02/22 本會系統公告台糖人力資源處函：中央選舉委員會函以 107 年直轄市長市

議員..等 9種地方公職人員選舉..定於 107年 11月 24日星期六同日舉行

投票..應放假 1日工資照給以保障勞工投票權益。 

◎ 03/01 福利服務組簽辦：本會第 24屆代表、理監事暨勞工董事及會務人員原投保

英屬百慕達商友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團體保險，將於 107年 3月 9日

期滿，為保障上述人員執行業務的風險及權益，擬依循往例賡續投保團體

保險一案，詳如說明。（本投保新光人壽團體保險之保障內容依循往例為

意外保險(含重大燒燙傷險)，每人投保新台幣 200萬元、意外傷害醫療保

險金限額：每一事故理賠限額 1萬元(限額內實支實付)、意外傷害或疾病

住院日額險：新台幣 1,000元/日。） 

◎ 03/19 電郵各會員工會：人力資源處會簽，有關修正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

恤及資遣辦法部分條文,惠示卓見,並請於 107 年 3 月 20 日前回復修正意

見。 

◎ 03/21 本會系統公告台糖工安環保處函：有關本處函請本公司職工福利會補助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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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公費疫苗對象之員工自費接種流感疫苗一案該會復如附件。 

◎ 03/27 發函各會員工會：本會高雄市企業工會會員張家宏君(為砂糖事業部行政管

理組)在職病故，本會將依會員在職喪亡互助辦法，於 107 年 4 月份以變

動扣款方式，自每位會員（含贊助會員）薪資中代扣新台幣壹佰元整，轉

致遺屬。 

◎ 107年 1-3月份會員住院慰問金申請 38人次，慰問金額 54,000元。 

（三）總務組： 

◎107 年度缷任理事長聯誼會於 2 月 6 日假台糖長榮酒店辦理。 

◎107 年度本會會員繳會費滿三年認購本會持有台糖股票（10 股）共計 46 位，持續

辦理中。 

（四）主計組： 

◎ 1月份財務：會費收入 85,264 元、利息收入 52,633 元，收入合計 137,897 元，支

出合計 295,623 元，本期餘絀 157,726 元。 

◎ 2月份財務：會費收入 84,748 元、利息收入 44,138 元，收入合計 128,886 元，支

出合計 486,643 元，本期餘絀 357,757 元。 

◎ 3月份財務：會費收入 85,665 元、利息收入 37,380 元、收入合計 123,045 元，支

出合計 155,226 元，本期餘絀 32,181 元。 

十二、 會務動態報導： 

◎ 01/04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2屆第 16次土地資源、經營投資及審

計委員會議。 

◎ 01/08  陳常務理事茂民及陳組長清霖出席高雄市工會第 11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

會。 

◎ 01/11  召開本會第 24屆第 5次理監事會議。 

◎ 01/16  理事長、駱常務理事文霖及田董事賢堂出席月眉工會第 15屆第 3次會員代

表大會。 

◎ 01/17  黃常務理事水銘哲出席台北工會第 5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1/23  理事長、陳常務理事明根、黃組長芳哲、蘇南通、陳昆昌及陳合華出席彰

化工會第 17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1/23  理事長出席台糖公司 106第 4季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暨環境保護委員會會

議。 

◎ 01/25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2屆第 16次董事會議。 

◎ 01/29  召開本會第 24屆第 1次臨時理事會議。 

◎ 01/30  本會理事長、林董事錦洲台南市工會第 6屆第 1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2/01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2屆第 17次土地資源、經營投資及審

計委員會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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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02/01  本會洪總幹事天財率會務人員出席嘉義工會第 16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2/01  本會范常務理事進興及陳昆昌出席台東工會第 24屆第 3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2/06  召開本會第 24屆第 7次常務理事會議。 

◎ 02/06  本會辦理 106年度缷任理事長聯誼會。 

◎ 02/08~09  本會暨福利委員會共同辦理 106 年度職工福利委員暨糖聯會歲末聯誼

會。 

◎ 02/08~09  召開本會第 24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2/12  理事長、鄭召集人有福、洪總幹事天財及黃組長芳哲拜會國營會副主委。 

◎ 02/12  范常務理事進興、黃常務理事裕芳及陳昆昌出席花蓮工會第 25屆第 2次會

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2/22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2屆第 17次董事會議。 

◎ 03/05~06  本會陳常務理事明根參加「全國勞動論壇高峰會」活動。 

◎ 03/08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2屆第 18次土地資源、經營投資及審

計委員會議。 

◎ 03/12  本會駱常務理事文霖參加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第8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。 

◎ 03/12~16  本會推派郭理事超杰及蘇理事正佑參加台灣總工會舉辦「閩台勞動模範

研討營」。 

◎ 03/13  國營會吳副主任委員豐盛等一行人蒞訪雲嘉區處，鄭理事長率本會幹部親

自予以接待及交換意見。 

◎ 03/16  本會推派勞方福利委員參加台糖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第32屆第5次委員會

議，本會黃組長芳哲列席該委員會議。 

◎ 03/20  本會陳常務理事明根及莊委員慶文參加台灣總工會第27屆第1次會員代表

大會。 

◎ 03/29  本會三位勞工董事出席台糖公司第 32屆第 18次董事會議。 

十三、 討論事項： 

第 1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主計組 提 

案 由：本會 107年 1~3月財務收支情形，提請審查案。 

說 明：檢附經費收支明細表及資產負債表（如附件一、二）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提監事會審核。 

決 議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提監事會討論。 

第 2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全國產業總工會來函請本會支持勞權公投聯盟「制定＜國定假日法＞」及

「廢止新修＜勞動基準法＞」等二項公民投票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該會 107 年 3 月 5 日 107 全產總字第 026 號函及該會第六屆常務理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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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第九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 五一行動聯盟參與團體組成之勞權公投聯盟已於 2月 13日向中華民國中央

選舉委員會提出上述二項公投案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辦理後續連署事宜。 

決 議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，支持連署活動並請會務人員行文各會員工會

配合辦理。 

第 3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 提 

案 由：建議公司更新指紋機按捺系統或汰除按捺指紋此項措施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爾來經常接獲總管理處同仁反映以下等情節： 

（一）指紋機系統常發生異常事件。 

（二）下班因故提前按捺而未達上班滿 8小時仍要同仁補請 1小時假。 

（三）然事件發生後仍要求同仁舉證未漏按事實，無法舉證者照規定（漏刷卡

1次辦理）。 

二、 此等疏失皆由同仁承擔責任，造成同仁困擾及主管管理上之不便。 

三、 若將系統功能更新（如未足 8小時會語音提醒）及加裝錄影系統，亦顯管理

更人性化。 

四、 綜上意見若無法施行，建議汰除按捺指紋此項措施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送公司參辦。 

決 議：通過，送公司參辦。 

第 4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提 

案 由：為爭取台灣糖業協會恢復原捐助章程，以利本會舉辦員工福利事業，提請審

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經濟部於民國 45.4.4准予設立台灣糖業協會繼受財團法人武智紀念財團

財產（以下簡稱糖協）（附件三）。該協捐助章程第二條︰本會以舉辦員工

事業並協助發展糖業為目的及第十條︰本會關于舉辦員工福利事業委託台

灣製糖業產業工會聯合會辦理其經費由本會撥充之（附件四）。而台灣省製

糖業產業工會聯合會於民國 101.3.28配合工會法修改為台糖公司工會聯

合會（以下簡稱糖聯會）（附件五）。 

二、 糖協於民國 89年間遭時任董事長張有惠（前行政院秘書長）透過變更章

程，將原章程第四條規定之董事人選推派權由台糖公司（以下簡稱台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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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派改由糖協聘任，並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請變更捐助章程成功，糖協自此

脫離台糖的掌握。糖協又於民國 94.3.1修改章程第二條︰本會以發展糖業

及相關業務并協助舉辦其他與業務有關之公益（含福利）事項為目的及第

十條︰本會關於舉辦其他與業務有關之公益（含福利）事項，得成立委員

會辦理之（附件六）。自糖協脫離台糖的十餘年來，不僅對發展糖業及相關

業務完全闕如，早期補助台糖員工國內外進修、培育糖業人才及照顧在職

暨退休員工福利工作也完全中斷。 

三、 台糖於民國 100年間，為爭回主導權，控告武智私改章程，歷經冗長訴訟，

終經 104年 2月 26日台灣高等法院裁定駁回武智基金會的抗告，要求回復

原有名稱及章程，意即台灣糖業協會名稱可恢復了，董、監事也可由台糖

派任。直至 105年 3月終於點交回歸台糖，由當時台糖董事長陳昭義兼任

董座。陳昭義於 9月卸任台糖董事長，而後國營會指派時值屆退之第三組

組長陳思明出任董事長（擠掉台糖人）；另於民國 106年 7月 14日旋又派

任曹啟鴻接任董事長至今。 

四、 對於誰任董事長，皆不應背離原創會捐助章程之宗旨，糖協與台糖有數十

年淵源，雖當前外在環境變遷，唯落實以舉辦員工福利事業並協助發展糖

業為目的，始符合原捐助章程之精神。 

辦  法：  

一、本糖聯會強烈要求恢復原捐助章程： 

（一）恢復捐助章程第二條︰本會以舉辦員工福利事業並協助發展糖業為目

的。 

（二）恢復捐助章程第十條︰本會關于舉辦員工福利事業委託台灣製糖業產

業工會聯合會（糖聯會）辦理其經費由本會撥充之。 

（三）恢復每年委託糖聯會辦理退休人員、在職人員各項照顧（獎學金、出國

進修、模範勞工國外參訪、住院慰問、文康活動、、、等）。 

（四）比照設立時聘任糖聯會理事長擔任糖協董事（第一屆理事長趙茂輝獲聘

任糖協董事）（附件七）。 

二、請台糖公司協助提供原訴訟法院判決影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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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請理事長成立專案小組負責與國營會溝通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行文台糖公司，請協助提供原訴訟法院判決影本及原派任董事公文。 

二、 授權理事長成立專案小組負責與國營會溝通。 

第 5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會組織文宣組  提 

案 由：為全國產業總工會辦理 2018 五一勞工「反剝削、要保障」大遊行相關配合

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本次活動主題：爭勞權、拼公投、反過勞、要加薪。 

二、 活動訴求：1.提高國家基本工資和國人薪資水平。2.對抗新修＜勞動基準法

＞各項彈性措施規定 3.強化工會權利保障與工會力量發展 4.監督政府公共

服務責任的充分履行。 

三、 動員日期：2018 年 5 月 1 日（星期二）。 

四、 集合時間與地點：2018 年 5 月 1 日中午 12：30於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

集結。 

五、 動員人數以出任該會代表數 30 倍計算，本會分配 120 名。 

六、 經費補助方式及動員分配人數：擬依往例請台北市企業工會動員會員及員

眷 20~30 名代表本會參加，並援例酌予津貼（含員眷），所需費用由本會預

備金項下支應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據以辦理。 

決 議：經全體出席理事無異議通過。 

十四、 臨時動議 

第 1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郭理事超杰 提 

案 由：為因應會員需求，對各類假更有效及彈性運用，建請公司放寬部分假別之請

假規定，比照中油及台電公司，將請假計算單位由 1小時調整為半小時，提

請討論。 

說 明：  

一、 目前公司對於各類假之計算單位以 1 小時計，而中油及台電公司的計算方

式已於本年初計假單位由 1小時改為半小時。 

二、 建請公司秉著照顧同仁之衷心，放寬部分假別之請假規定，能比照中油及

台電公司辦理。 

辦 法：討論通過後，建請公司參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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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議：通過，送公司參辦。 

十五、 台糖公司量販事業部與本會座談會（依 106年 10月 27日第 24屆第 4次理事會議

決議辦理） 

事業部參加人員：陳執行長啟祥、莊副執行長隆儀、劉經理維德、林經理麗鳳。 

劉經理維德進行簡報 30分鐘：營運現況及業務規劃與未來展望。 

鄭理事長進昌致詞：（略） 

陳執行長啟祥致詞：（略） 

討論與回復：（略） 

十六、 散會：同日上午 12時 15分。 


